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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龙游县人民医院 DSA射线装置应用项目

建设单位 龙游县人民医院

法人代表 周卫锦 联系人 李国泉 联系电话 13567038650

注册地址 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龙洲街道荣昌大道 373号

项目建设地点 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龙洲街道荣昌大道 373号龙游县人民医院内

立项审批部门 / 批准文号 /
建设项目总投

资（万元）
790 项目环保投资

（万元）
32 投资比例（环保

投资/总投资）
4.05%

项目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其他 占地面积（m2） /

应

用

类

型

放射源
销售 I类II 类III 类IV 类V类

使用 I类（医疗使用）II 类III 类IV 类V类

非密封放

射性物质

生产 制备 PET用放射性药物

销售 /

使用 乙 丙

射线装置

生产 II类 III 类

销售 II类 III 类

使用 II类 III 类

其他 /

1.1项目概述

1.1.1建设单位简介

龙游县人民医院始建于 1940年，是一所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于一体

的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医院位于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龙洲街道荣昌大道 373号，交

通便利，环境优美，占地 42亩，绿化面积 1.7万平方米。现有职工 884人，医师 244

人，护士 440人，高级职称 131人，中级职称 286人。核定床位 630张，开放床位 800

张，设 18个病区，开设专科专病门诊 40余个。医院共有省医坛新秀 1人，市名医 1

人、名专家 1人，市第三批“115”人才 2人，县第三批优秀人才 13人，县第三批领

军人才 5人，县第一批百名菁才工程 14 人。获批成立市级专家工作站 1家，县级专

家工作站 5家。

1.1.2项目建设目的和任务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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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附近区域日益增加的医疗需求，向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龙游县

人民医院拟新增 1台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系统（以下简称“DSA”），并拟将住院大楼

裙楼二层放射科原胃肠机房改建为本项目 DSA机房。原胃肠机房未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1号），

项目建设单位在重新申请《辐射安全许可证》前，应组织编制或者填报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并依照国家规定程序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

对照《关于发布〈射线装置分类〉的公告》（环境保护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 公告 2017年第 66号），该设备属于血管造影用 X射线装置的分类范围，应

为 II 类射线装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

44号）及《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部分内容的决定》（生

态环境部令第 1号），本项目属于“五十、核与辐射”中“191、核技术利用建设项

目—使用 II类射线装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形式应为环境影响报告表。

为此，龙游县人民医院委托中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龙游县人民医院 DSA

射线装置应用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委托书见附件 1）。在接受委托后，评价

单位组织相关技术人员进行了现场勘察、资料收集等工作，并结合项目特点，按照《辐

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内容和格式》

（HJ10.1-2016）中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内容和格式，编制了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

1.1.3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

项目建设内容为：医院拟将住院大楼裙楼二层放射科原胃肠机房改建为 DSA机

房，并新增使用 1台 DSA，属Ⅱ类射线装置。建设单位拟封堵原受检者防护门，于机

房东墙北侧位置另设受检者防护门，拟于机房北墙设污物通道防护门，并拟铲除原有

屏蔽防护材料，重新做屏蔽防护；机房的控制室、设备间等配套用房依托于原胃肠机

工作场所。射线装置主要技术参数信息见表 1-1。

表 1-1 本项目射线装置主要技术参数

序

号
装置名称、型号 数量 位置

主要参数

类别 备注管电压

（kV）
管电流

（mA）

1 DSA
UNIQ FD20 1

住院大楼裙楼二层

放射科 DSA机房

（胃肠机房改建）

125 1000 II类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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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项目选址及周边环境保护目标

1.2.1地理位置

龙游县人民医院位于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龙洲街道荣昌大道 373号，项目地理位

置图件附图 1。医院东侧是小北门巷，隔路为居民区；南侧是文化东路，隔路为文化

东路 81号院小区；西侧是文一巷，隔路为居民区；北侧是荣昌大道，隔路为荣昌广

场、广信大厦。

1.2.2项目周边环境关系

（1）项目机房与外部建筑四至环境关系

本项目 DSA机房位于医院住院大楼裙楼（住院大楼地上 14层，地下 1层；裙楼

地上 4层，无地下室）二层放射科，住院大楼东侧为居民区，距离机房约 53m；南侧

为 5号楼，距离机房约 58m；西侧为 7号楼，距离机房约 109m；北侧为广信大厦，

距离机房约 111m。机房边界外 50m范围四至示意图见附图 2。

（2）项目机房四至环境关系

为便于描述，将北偏东方向作为北向。DSA机房北侧为候诊区、医生通道，东侧

为控制室、设备间，南侧临空，西侧为污物通道，楼上为预留机房，楼下为登记处、

口腔 CT机房。DSA机房平面布局图见附图 3-1，住院大楼裙楼一层和三层平面布局

图见附图 3-2、3-3。

1.2.3相关规划及选址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拟建于龙游县人民医院住院大楼裙楼二层放射科，利用原胃肠机房进行改

建，不新增占地。本项目 DSA机房实体边界外 50m评价范围主要为其他医疗用房及

院内道路，无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学校等环境敏感区，项

目运营过程产生的电离辐射，经采取一定的防护治理措施后对周围环境辐射影响是可

接受的，故本项目的选址是合理的。

1.3达标排放符合性

经辐射环境影响预测，本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电离辐射，经采取一定的辐射防

护措施，对周围环境与公众健康的辐射影响是可接受的，可以做到达标排放满足环境

保护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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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原有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许可情况

建设单位现持有《辐射安全许可证》，证书编号：浙环辐证[H2115]（见附件 2）；

发证日期：2018年 6月 6日，有效期至：2023 年 6月 5 日；许可的种类和范围：使

用 III类射线装置。

建设单位已许可使用的射线装置共 10台，射线装置情况见表 1-2。医院已许可射

线装置许可情况见附件 2。

建议建设单位对已报废的射线装置报颁发《辐射安全许可证》的生态环境保护部

门核销。

表 1-2 医院现有射线装置情况一览表

序

号
装置名称 规格型号 类别 用途 工作场所 备注

1 CT机 GE
brightspeed III类 放射

诊断
放射科 已登记许可

2 床边拍片机
岛津

MUX-10J III类 放射

诊断
放射科 报废

3 胃肠机 日立TU-41 III类 放射

诊断
放射科 报废

4 拍片机
东芝

KXO-32R(
DRX-3724)

III类 放射

诊断
放射科 已登记许可

5 胃肠机
GMM
OPERA III类 放射

诊断
放射科 已登记许可

6 拍片机 韩国MIS III类 放射

诊断
放射科 已登记许可

7 C臂机
PHILIPS
BV Endura III类 放射

诊断
放射科 已登记许可

8 CT机
东芝

Aquilion
TSX-101A

III类 放射

诊断
放射科

2019年4月22日完成备

案，

备案号：
201833082500000199

9 口腔CT Planmeca
ProMax III类 放射

诊断
放射科 已登记许可

10
移动数字化

X射线摄影

系统

6000A III类 放射

诊断
放射科 已登记许可



5

表 2 放射源

序号 核素名称
总活度（Bq）/

活度（Bq）×枚数
类别 活动种类 用途 使用场所 储存方式与地点 备注

无

注：放射源包括放射性中子源，对其要说明是何种核素以及产生的中子流强度（n/s）。

表 3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序号
核素

名称

理化

性质

活动

种类

实际日最大操作量

（Bq）
日等效最大操作量

（Bq）
年最大用量

（Bq） 用途
操作

方式

使用

场所

储存方式与

地点

无

注：日等效最大操作量和操作方式见《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6

表 4 射线装置

（一）加速器：包括医用、工农业、科研、教学等用途的各种类型加速器

序号 名称 类别 数量 型号 加速粒子 最大能量（MeV） 额定电流（mA）
/剂量率（Gy/h） 用途 工作场所 备注

无

（二）X射线机，包括工业探伤、医用诊断和治疗、分析等用途

序

号
名称 类别 数量 型号

最大管电压

（kV）
最大管电流

（mA） 用途 工作场所 备注

1 DSA II 1 UNIQ FD20 125 1000 介入治疗

住院大楼裙楼二层放

射科 DSA机房（胃肠

机房改建）

新增

（三）中子发生器，包括中子管，但不包括放射性中子源

序号 名称 类别 数量 型号 最大管电压（kV） 最大靶电流

（μA）
中子强度

（n/s） 用途 工作场所

氚靶情况
储存方式

与地点活度

（Bq）
储存

方式
数量

无

（四）其他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台） 主要技术指标 用途 工作场所 备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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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废弃物（重点是放射性废弃物）

名称 状态 核素名称 活度 月排放量
年排放

总量

排放口

浓度
暂存情况 最终去向

臭氧和

氮氧化

物

气体 / / 微量 微量 / 不暂存

通过排风系

统接入大楼

总排风管，

由楼顶排放

注：1、常见废弃物排放浓度，对于液态单位为 mg/L，固体为 mg/m3，气态为 mg/m3；年排放总量

用 kg；

2、含有放射性的废弃物要标明其排放浓度、年排放总量，单位分别为 Bq/L（kg、m3）和活度（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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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评价依据

法

规

文

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九号)，自

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修订）》（2018 年 12

月 29日起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六号），2003年 10月 1日起实施；

（4）《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709 号

修订），2019年 3月 2日起施行；

（5）《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号，2017年）；

（6）《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原环境保护部令

第 18号），2011年 5月 1日实施；

（7）《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第 31 号令；根据 2019 年 7 月 11日生态环境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生态环

境部关于废止、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修正），自 2019年 8月 22日起施行；

（8）《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 44号），

2017年 9月 1日起施行；

（9）《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部分内容的决

定》（生态环境部令第 1号），2018年 4月 28日起施行；

（10）《关于发布<射线装置分类>的公告》（环境保护部 国家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 公告 2017年第 66号），2017年 12月 5日起施行；

（11）《关于建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辐射事故分级处理和报告制度

的通知》（国家环保总局，环发[2006]145号）；

（12）《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18年省政府令第 364号

修订），2018年 3月 1日实施；

（13）《浙江省辐射环境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289号），2012年 2月

1日起实施；

（14）《关于开展医疗机构辐射安全许可和放射诊疗许可办事流程优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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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通知》（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浙环函【2019】248

号）；

（15）《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发布<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清单（2015年本）>及<设区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

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重污染、高环境风险以及严重影响生态的建设项目清

单（2015年本）>的通知》（浙环发[2015]38号）；

（16）《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清单

（2019年本）》（浙江省生态环境厅，浙环发【2019】22号）。

技

术

标

准

（1）《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的内容和格式》（HJ10.1-2016）；

（2）《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3）《环境地表γ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GB/T14583-93）；

（4）《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61-2001）；

（5）《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128-2019）；

（6）《医疗照射防护基本要求》（GB179-2006）；

（7）《医用 X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 130-2013）；

（8）《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 130-2020）；

（9）《医用诊断 X射线防护玻璃板标准》（GBZT184-2006）。

其

他

（1）龙游县人民医院环境影响评价委托书；

（2）《辐射安全许可证》，证书编号：浙环辐证[H2115]；

（3）龙游县人民医院提供的其它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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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保护目标与评价标准

7.1评价范围

根据本项目的特点，结合《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 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的内容和格式》（HJ10.1-2016）的相关要求，本项目辐射环境影响评价范

围确定为 DSA机房实体边界外 50m的范围。

7.2保护目标

本项目在龙游县人民医院住院大楼裙楼二层放射科，利用原胃肠机房进行改建，

不新增占地，项目用地属于医疗卫生用地，周围无环境制约因素。根据对本项目周围

环境的调查，本项目 DSA机房实体边界外 50m评价范围无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学校等环境敏感区。

本项目环境保护目标为 50m评价范围内从事本项目 DSA辐射工作人员、院内其

他非辐射工作人员及公众。

7.3评价标准

7.3.1《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本标准适用于实践和干预中人员所受电离辐射照射的防护和实践中源的安全。

4.3.3.1 对于来自一项实践中的任一特定源的照射，应使防护与安全最优化，使得

在考虑了经济和社会因素之后，个人受照剂量的大小、受照射的人数以及受照射的可

能性均保持在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水平；这种最优化应以该源所致个人剂量和潜在照

射危险分别低于剂量约束和潜在照射危险约束为前提条件(治疗性医疗照射除外）。

（1）剂量限值

①职业人员

4.3.2.1 应对个人受到的正常照射加以限制，以保证本标准 6.2.2规定的特殊情况

外，由来自各项获准实践的综合照射所致的个人总有效剂量和有关器官或组织的总当

量剂量不超过附录 B（标准的附录 B）中规定的相应剂量限值。不应将剂量限值应用

于获准实践中的医疗照射。

B1.1.1.1 应对任何工作人员的职业照射水平进行控制，使之不超过下述限值：

a）由审管部门决定的连续 5年的年平均有效剂量（但不可作任何追溯性平均），

20m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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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任何一年中的有效剂量，50mSv；

②公众人员

B1.2.1 实践使公众中有关关键人群组的成员所受到的平均剂量估计值不应超过

下述限值：

a）年有效剂量，1mSv；

b）特殊情况下，如果 5个连续年的年平均剂量不超过 1mSv，则某一单一年份的

有效剂量可提高到 5mSv。

（2）年剂量约束值

对辐射工作人员、公众的剂量控制不仅要满足剂量限值的要求，而应依据辐射防

护最优化原则，按照剂量约束和潜在照射危险约束的防护要求，把辐射水平降低到低

于剂量限值的一个合理达到的尽可能低的水平。因此，本次评价采用的年剂量约束值

如下：

①对于职业人员，取年有效剂量限值的四分之一，即不超过 5mSv作为年剂量约

束值。

②对于公众，本项目取年有效剂量限值 1mSv的四分之一，即不超过 0.25mSv作

为年剂量约束值。

（3）分区

6.4.1 控制区

6.4.1.1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把需要和可能需要专门防护手段或安全措施的

区域定为控制区，以便控制正常工作条件下的正常照射或防止污染扩散，并预防潜在

照射或限制潜在照射的范围。

6.4.2 监督区

6.4.2.1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将下述区域定为监督区：这种区域未被定为控制

区，在其中通常不需要专门的防护手段或安全措施，但需要经常对职业照射条件进行

监督和评价。

7.3.2《医用 X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 130-2013）

5 X射线设备机房防护设施的技术要求

5.1 X 射线设备机房（照射室）应充分考虑邻室（含楼上和楼下）及周围场所的

人员防护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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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每台 X射线机（不含移动式和携带式床旁摄影机与车载 X 射线机）应设有

单独的机房，机房应满足使用设备的空间要求。对新建、改建和扩建的 X射线机房，

其最小有效使用面积、最小单边长度应不小于表 2要求。

5.3 X射线设备机房屏蔽防护应满足如下要求：

a）不同类型 X射线设备机房的屏蔽防护应不小于表 3要求。

b) 医用诊断Ｘ射线防护中不同铅当量屏蔽物质厚度的典型值参见附录 D。

c） 应合理设置机房的门、窗和管线口位置，机房的门和窗应有其所在墙壁相同

的防护厚度。设于多层建筑中的机房（不含顶层）顶棚、地板（不含下方无建筑物的）

应满足相应照射方向的屏蔽厚度要求。

d) 带有自屏蔽防护或距X射线设备表面 1m处辐射剂量水平不大于 2.5μGy/h时，

可不使用带有屏蔽防护的机房。

5.4 在距机房屏蔽体外表面 0.3m处，机房的辐射屏蔽防护，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具有透视功能的 X 射线机在透视条件下检测时，周围剂量当量率控制目标值

应不大于 2.5μSv/h；测量时，X射线机连续出束时间应大于仪器响应时间。

b) CT机、乳腺摄影、口内牙片摄影、牙科全景摄影、口腔 CT机和全身骨密度仪

机房外的周围剂量当量率控制目标值应不大于 2.5μSv/h；其余各种类型摄影机房外人

员可能受到照射的年有效剂量约束值应不大于 0.25mSv；测量时，测量仪器读出值应

经仪器响应时间和剂量检定因子修正后得出实际剂量率。

5.5 机房应设有观察窗或摄像监控装置，其设置的位置应便于观察到患者和受检

者状态。

5.6 机房内布局要合理，应避免有用线束直接照射门、窗和管线口位置；不得堆

放与该设备诊断工作无关的杂物；机房应设置动力排风装置，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5.7 机房门外应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放射防护注意事项、醒目的工作状态指示

灯，灯箱处应设警示语句；机房门应有闭门装置，且工作状态指示灯和与机房相通的

门能有效联动。

5.9 每台 X射线设备根据工作内容，现场应配备不少于表 4基本种类要求的工作

人员、患者和受检者防护用品与辅助防护设施，其数量应满足开展工作需要，对陪检

者应至少配备铅防护衣；防护用品和辅助防护设施的铅当量应不低于 0.25mmPb；应

为不同年龄儿童的不同检查，配备有保护相应组织和器官的防护用品，防护用品和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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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防护设施的铅当量应不低于 0.5mmPb。

5.10机房防护设施应满足相应设备类型的防护要求

7.3.3《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 130-2020）

6 X射线设备机房防护设施的技术要求

6.1 X射线设备机房布局

6.1.5除床旁摄影设备、便携式 X射线设备和车载式诊断 X射线设备外，对新建、

改建和扩建项目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的 X射线设备机房，其最小有效使用面积、

最小单边长度应符合表 2的规定。

6.2 X射线设备机房屏蔽

6.2.1不同类型X射线设备(不含床旁摄影设备和便携式 x射线设备)机房的屏蔽防

护应不低于表 3的规定。

6.2.3 机房的门和窗关闭时应满足表 3的要求。

6.3 X射线设备机房屏蔽体外剂量水平

6.3.1 机房的辐射屏蔽防护，应满足下列要求:

a)具有透视功能的 X射线设备在透视条件下检测时，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 2.5

μSv/h；测量时，X射线设备连续出束时间应大于仪器响应时间；

6.5 X射线设备工作场所防护用品及防护设施配置要求

6.5.1每台 X 射线设备根据工作内容，现场应配备不少于表 4基本种类要求的工

作人员、受检者防护用品与辅助防护设施，其数量应满足开展工作需要，对陪检者应

至少配备铅橡胶防护衣。

6.5.3除介入防护手套外，防护用品和辅助防护设施的铅当量应不小于0.25 mmPb；

介入防护手套铅当量应不小于 0.025 mmPb；甲状腺、性腺防护用品铅当量应不小于

0.5 mmPb；移动铅防护屏风铅当量应不小于 2 mnPb。

表 1 X射线设备机房（照射室）使用面积、单边长度的要求

设备类型 机房内最小有效使用面积 dm2 机房内最小单边长度 em

单管头 X射线机 b 20 3.5
b单管头、双管头或多管头 X射线机的每个管球各安装在 1个房间内；
d机房内有效使用面积指机房内可划出的最大矩形面积；
e机房内单边长度指机房内有效使用面积的最小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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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类型 X射线装置设备机房的屏蔽防护铅当量厚度要求

机房类型
有用线束方向

铅当量 mmPb
非有用线束方向

铅当量 mmPb
C形臂 X射线设备机房 2 2

表 3 个人防护用品好辅助防护设施配置要求

放射检查类型
工作人员 患者和受检者

个人防护用品 辅助防护设施 个人防护用品 辅助防护设施

介入放射学操作

铅橡胶围裙、铅橡

胶颈套、铅防护眼
镜、介入防护手套

选配：铅橡胶帽子

铅悬挂防护屏/
铅防护吊帘、床

侧防护帘

/床侧防护屏
选配：移动铅防
护屏风

铅橡胶性腺防护围

裙（方形）或方巾、
铅橡胶颈套

选配：铅橡胶帽子

——

注 1：“——”表示不需要求。

注 2：各类个人防护用品和肤质防护设施，指防电离辐射的用品和设施。鼓励使用非铅材料防

护用品，特别是非铅介入防护手套。

a工作人员、受检者的个人防护用品和辅助防护设施任选其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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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环境质量和辐射现状

8.1项目地理位置和场所位置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龙洲街道荣昌大道 373号，项目地理位

置见附图 1。DSA机房位于住院大楼裙楼二层放射科，医院和 DSA机房平面布局详

见附图 2和附图 3-1。

8.2环境现状评价的对象、监测因子和监测点位

为了解本项目辐射工作场所及周围环境现状，浙江建安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对龙

游县人民医院 DSA射线装置应用项目辐射环境现状进行了检测。

8.2.1环境现状评价对象

本项目 DSA机房及周边环境。

8.2.2监测因子

空气吸收剂量率。

8.2.3监测点位

根据项目工作场所平面布局、项目情况和周围环境情况布设监测点，在 DSA机

房内及四周相邻区域分别布设了监测点位，共设 12个监测点，其中楼上监测点距离

楼上地面 1m处，楼下监测点距离楼面约 2.5m处。监测点位示意图见图 8-1。

根据监测布点方案描述，本项目监测点位能够反映项目拟建区域、评价范围内关

注点的辐射环境现状水平，因此监测点位布置合理。

8.3监测方案、质量保证措施及监测结果

8.3.1监测方案

（1）监测单位：浙江建安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2）监测日期：2020年 4月 22日。

（3）天气环境条件：天气：晴；温度：23℃；相对湿度：53%。

（3）监测方式：现场即时测量。

（4）监测依据：《环境地表γ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GB/T14583-93）等。

（5）监测频次：依据标准予以确定。

（6）监测工况：辐射环境现状监测。

（7）监测设备：见表 8-1。



16

表 8-1 监测设备参数

仪器名称 辐射防护用 X-γ辐射剂量当量率仪

仪器型号 AT1123

生产厂家 ATOMTEX

仪器编号 05036254

能量范围 15keV～3MeV（±15%）

量程 50nSv/h～10Sv/h，10nSv～10Sv

检定单位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检定证书 2019H21-20-2043059005

检定日期 2019年 09月 23日

（a）DSA机房内及四周（室内）

本项目DSA机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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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SA机房上方、下方（室内）

图 8-1 辐射环境现状监测布点示意图

8.3.2质量保证措施

本项目对应于三层位置

本项目对应于一层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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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理布设监测点位，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2）监测方法采用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标准，监测人员经考核并持合格证书上

岗；

（3）监测仪器每年定期经计量部门检定，检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4）每次测量前、后均检查仪器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5）由专业人员按操作规程操作仪器，并做好记录。

8.3.3 监测结果

本项目辐射环境现状监测结果见表 8-2，监测报告见附件 5。

表 8-2 DSA机房周围环境辐射现状监测结果

检测点编号 检测点位置
检测结果（nSv//h）

平均值 标准差

1# 拟建 DSA机房内东侧 153 0

2# 拟建 DSA机房内中心 153 0

3# 拟建 DSA机房内西侧 153 0

4# 拟建 DSA机房西侧污物通道 210 1

5# 拟建 DSA机房北侧医生通道 213 0

6# 拟建 DSA机房东侧控制室 216 0

7# 拟建 DSA机房东侧设备间 216 0

8# 拟建 DSA机房下方登记处 207 2

9# 拟建 DSA机房下方口腔 CT机房 207 2

10# 拟建 DSA机房上方过道 282 5

11# 拟建 DSA机房上方预留机房 283 3

12# 拟建 DSA机房北侧候诊区 211 7

8.4环境现状调查结果的评价

由表 8-2 所列的监测结果可知：射线装置机房各监测点位的γ辐射剂量率在

153nGy/h~283nGy/h（剂量转换系数，Sv/Gy，取 1）之间，由《浙江省环境天然放射

性水平调查报告》可知，全省室内γ辐射剂量率在 40.0~467.0nGy/h之间。可见，本项

目拟建场址的γ辐射剂量率水平处于当地辐射本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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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项目工程分析与源项

9.1工程设备和工艺分析

9.1.1设备组成

DSA是计算机与常规血管造影相结合的一种检查方法，是集电视技术、影像增强、

数字电子学、计算机技术、图像处理技术等多种科技手段于一体的系统。DSA射线装

置主要由影像探测器、X线管头、显示器、导管床、介入床、高压注射器、操作台、

控制装置及工作站系统组成。典型 DSA装置整体外观示意图如图 9-1所示。

图 9-1 典型 DSA装置整体外观示意图

9.1.2工作原理

产生 X射线的装置主要由 X 射线管和高压电源组成，X 射线管由安装在真空玻

璃壳中的阴极和阳极组成，阴极是钨制灯丝，它装在聚焦杯中，当灯丝通电加热时，

电子就“蒸发”出来，而聚焦杯使这些电子聚集成束，直接向嵌在金属阳极中的靶体

射击。靶体一般采用高原子序数的难熔金属制成。高电压加在 X射线管的两极之间，

使电子在射到靶体之前被加速达到很高的速度，这些高速电子到达靶面为靶所突然阻

挡从而产生 X射线。典型 X射线管结构详见图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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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典型 X射线管结构图

虽然不同用途的 X射线机因诊疗目的不同有较大的差别，但其基本结构都是由

产生 X射线的 X射线管、供给 X射线管灯丝电压及管电压的高压发生器、控制 X射

线的“量”和“质”及曝光时间的控制装置，以及为满足诊断需要而装配的各种机械

装置和辅助装置组成。

DSA 成像的基本原理是将受检部位注入造影剂之前和注入造影剂后的血管造影

X射线荧光图像，分别经影像增强器增益后，再用高分辨率的电视摄像管扫描，将图

像分割成许多的小方格，做成矩阵化，形成由小方格中的像素所组成的视频图像，经

对数增幅和模/数转换为不同数值的数字，形成数字图像并分别储存起来，然后输入电

子计算机处理并将两幅图像的数字信息相减，获得的不同数值的差值信号，再经对比

度增强和数/模转换为普通的模拟信号，获得去除骨骼、肌肉和其它软组织，只留下单

纯血管影像的减影图像，通过显示器显示出来。

9.1.3操作流程及产污环节

（1）操作流程

接诊患者后根据其病情确认诊疗方法，告知患者及家属采用 DSA 治疗的辐射危

害。患者进入机房后，技师或护士协助摆位后离开机房（患者留下）。开启 DSA设

备，技师在控制室内首次拍片初步确认病灶部位后，两名手术医生穿戴好防护用品进

入机房，在透视操作下插入导管，输入造影剂，之后离开机房，技师在控制室内再次

拍片，当确诊病灶部位后，手术医生穿戴好防护用品后再次进入机房进行介入治疗直

到治疗结束，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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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A 在进行曝光时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透视。进行介入手术治疗时，为更清楚的了解病人情况时会有连续

曝光，并采用连续脉冲透视，此时 2名操作医师位于铅帘后身着铅服、铅眼镜在曝光

室内对病人进行直接的介入手术操作。该种情况在实际运行中占绝大多数，是本次评

价的重点。

第二种情况，拍片。操作人员采取隔室操作的方式（即技师在控制室内对病人进

行曝光），医生通过铅玻璃观察窗和操作台观察机房内病人情况。

（2）产污环节分析

DSA运行时，主要污染因子为 X射线，注入的造影剂不含放射性，同时射线装

置均采用先进的数字显影技术，不会产生废显影液、废定影液和废胶片。DSA操作流

程及产污环节如图 9-3所示。

图9-3 DSA操作流程及产污环节

综上可知，DSA在开机状态下，产生的污染因子主要为 X 射线、臭氧和氮氧化

物，无其他放射性废气、废水及固体废物产生。

9.2污染源项描述

X射线装置在辐射场中产生的射线通常分为二类：一类为有用线束（又称初级辐

射），是直接由X射线管出射口发出，经限束装置准直能使受检部位成像的辐射线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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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为非有用线束（又称次级辐射），包括有用线束照射到受检者身体或诊断床等

其他物体时产生的散射线和球管源组件防护套泄漏发出的漏射线。

有用线束能量相对较高，剂量较大，而散射线和漏射线的辐射剂量相对较小。X

射线装置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主要辐射影响及影响途径如下：

9.2.1正常工况

（1）采取隔室操作，并且在设备安全和防护硬件及措施到位的正常情况下，射

线装置机房外的工作人员及公众基本上不会受到 X射线的照射。

（2）进行介入手术治疗时，机房内进行手术操作的医生和医护人员会受到一定

程度的 X射线外照射。

本项目 DSA运行时诊断结果在显示屏上观察或采用数字技术进行打印，不使用

胶片冲洗显影，不会产生废显（定）影液、废胶片和报废感光原料。

X射线装置运行时，机房内会有微量臭氧、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产生。

9.2.2事故工况

本评价项目使用 DSA射线装置主要可能发生的辐射事故有以下几种：

（1）工作人员或病人家属尚未完全撤离 DSA机房时，设备开机，会对工作人员

或病人家属产生不必要的 X射线照射；

（2）工作人员误入正在运行的机房引起误照射；

（3）DSA的 X射线装置工作状态下，没有关闭防护门对人员造成的误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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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辐射安全与防护

10.1项目安全措施

10.1.1工作场所平面布局

本项目 DSA机房位于医院住院大楼裙楼二层放射科，为便于描述，将北偏东方

向作为北向，控制室位于机房东侧，机房与控制室、候诊区、污物通道之间各设一个

防护门，DSA机房平面布局见附图 3-1，机房周围相邻区域环境情况见表 10-1。

表 10-1 DSA机房周围相邻区域环境情况一览表

辐射场所 方位 周边房间及场所

DSA机房

东侧 设备间、控制室

南侧 临空

西侧 污物通道

北侧 候诊区、医生通道

楼上 预留机房

楼下 登记处、口腔 CT机房

本项目 DSA工作区主要由 DSA机房和控制室组成，控制室位于 DSA 机房的东

侧侧。整个 DSA机房设置避开了检验中心内部人群较多的办公场所，且与该区域其

他非辐射工作人员活动区避开一定距离，整个 DSA机房相对独立，DSA设备工作过

程中产生的 X 射线经屏蔽墙和屏蔽门的屏蔽及距离衰减后对周围环境辐射影响是可

接受的。本项目 DSA机房的平面布置既便于介入手术的开展，又便于进行分区管理

和辐射防护。从利于安全生产和辐射防护的角度而言，该项目的平面布置是合理可行

的。

10.1.2分区原则和区域划分情况

（1）分区原则

为了便于加强管理，切实做好辐射安全防范工作，按照《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

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要求，在辐射工作场所内划出控制区和监督区，

在项目运营期间采取分区管理措施。

控制区：在正常工作情况下控制正常照射或防止污染扩散，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预

防或限制潜在照射，要求或可能要求专门防护手段和安全措施的限定区域。在控制区

的进出口及其他适当位置处设立醒目的警告标志。运用行政管理程序（如进入控制区

的工作许可证）和实体屏蔽（包括门禁和联锁装置）限制进出控制区，放射性操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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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非放射性工作区隔开。

监督区：未被确定为控制区，正常情况下不需要采取专门防护手段或安全措施，

但要不断检查其职业照射状况的区域。在监督区入口处的合适位置张贴辐射危险警示

标记；并定期检查工作状况，确认是否需要防护措施和安全条件，或是否需要更改监

督区的边界。

（2）本项目区域划分情况

本次环评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结合

项目诊治、辐射防护和环境情况特点，将 DSA机房内部区域划为控制区，如图 10-1

红色阴影部分，建设单位应在机房防护门上方设置灯箱，并与防护门实现联锁，门关

灯亮、门开灯灭，灯箱设置如“射线有害、灯亮勿入”的提示文字；设备间、DSA控

制室划为监督区，如图 10-1黄色阴影部分。本项目控制区和监督区划分示意图见图

10-1。

图 10-1 项目辐射防护分区示意图

10.1.3辐射安全防护及环保设施

10.1.3.1机房设计参数评价

表示控制区

表示监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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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 DSA机房有效使用面积和最小单边长度如表 10-2所示。

由表10-2可知，DSA机房的有效使用面积和最小单边长度均可满足《医用X射线

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中的有关防护要求，同时满足《放射诊断放射

防护要求》（GBZ 130-2020）中的有关防护要求。

表 10-2 本项目 DSA机房有效使用面积和最小单边长度一览表

机房

拟设置情况 标准要求
符合性

评价
最小单边长度

（m）

有效使用面积

（m2）

最小单边

长度（m）

有效使用面

积（m2）

DSA机房 6.6 44.6 3.5 20 符合

10.1.3.2辐射防护屏蔽设施

本项目 DSA机房的屏蔽防护设计详见表 10-3。

由表10-3可知，DSA机房的屏蔽防护设计参数满足《医用X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

求》（GBZ130-2013）中有关防护的要求，同时满足《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

130-2020）中有关防护的要求。

表10-3 DSA机房屏蔽防护设计评价表

机房名称 防护设施
屏蔽材料及厚度

（折算铅当量，mmPb） 标准要求 符合性

DSA机房

东侧墙体

24cm实心砖+2cm防护涂料（4.0）

有用线束及

非有用线束

方向铅当量

均为 2mmPb

符合要求

西侧墙体 符合要求

南侧墙体 符合要求

北侧墙体 符合要求

顶棚 12cm混凝土+1.5mm 铅板（3.0） 符合要求

地面 12cm混凝土+2cm防护涂料（3.5） 符合要求

防护门

（3扇） 内衬 3.5mm铅板（3.5） 符合要求

观察窗 18mm 铅玻璃（3.6） 符合要求

注：按照实心砖密度不低于 1.65g/cm³，12cm等效 1mmPb；混凝土密度不低于 2.35g/cm³，8cm
等效为 1mmPb；铅玻璃密度不低于 4.6 g/cm³，1mm等效为 0.2mmPb；防护涂料密度不低于 2.79
g/cm³，10mm 等效 1mmPb；铅板纯度不低于 99.9%进行折算。

10.1.3.3辐射安全设施

本项目 DSA运行时产生的射线主要为 X射线，对 X射线的基本防护原则是减少

照射时间、远离射线源以及加以必要的屏蔽。本项目对 X射线外照射的防护措施主要

有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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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备固有安全性

本项目 DSA购买于正规厂家，设备各项安全措施齐备，仪器本身采取了多种安

全防护措施：

①采用栅控技术：在每次脉冲曝光间隔向旋转阳极加一负电压，抵消曝光脉冲的

启辉与余辉，起到消除软 X射线、提高有用射线品质并减小脉冲宽度作用。

②采用光谱过滤技术：在 X 射线管头或影像增强器的窗口处放置合适的铜过滤

板，以消除软 X射线以及减少二次散射，优化有用 X射线谱。设备提供适应 DSA不

同应用时所可以选用的各种形状与规格的准直器隔板和铜过滤板。

③采用脉冲透视技术：在透视图像数字化基础上实现脉冲透视，改善图像清晰度；

并能明显地减少透视剂量。

④采用图像冻结技术：每次透视的最后一帧图像被暂存并保留于监视器上显示

（即称之为图像冻结），利用此方法可以明显缩短总透视时间，以减少不必要的照射。

⑤正常情况下，必须按规定程序并经控制台确认验证设置无误时，才能由“启动”

键启动照射；同时在操作台和床体上均设置有“紧急止动”按钮一旦发现异常情况，

工作人员可立即按下此按钮来停止照射。

⑥机房门有闭门装置，且工作状态指示灯与机房门联锁。

（2）安全装置

①门灯联锁：DSA机房防护门外顶部设置工作状态指示灯。防护灯为红色，以警

示人员注意安全；当防护门打开时，指示灯灭。

②紧急止动装置：控制台上、介入手术床旁设置紧急止动按钮（各按钮分别与 X

射线系统连接）。DSA系统的 X 射线系统出束过程中，一旦出现异常，按动任一个

紧急止动按钮，均可停止 X射线系统出束。

③操作警示装置：DSA系统的 X射线系统出束时，控制台上蜂鸣器发出声音。

④对讲装置：在 DSA机房与控制室之间安装对讲装置，控制室的工作人员通过

对讲机与 DSA机房内的手术人员联系。

⑤警告标志：DSA机房的防护门外的醒目位置，设置明显的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3）防护用品

①根据《医用 X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及《放射诊断放射防

护要求》（GBZ 130-2020）要求，介入手术过程医护人员进入机房进行透视时，应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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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的个人防护用具包括：铅衣、铅围裙、铅围脖、铅眼镜、铅防护手套等，铅衣、铅

围裙、铅围脖、铅眼镜等其防护铅当量不低于 0.25mmPb，铅防护手套防护铅当量不

低于 0.025mmPb。

本项目拟配备 5 名介入医生，同时在 DSA 机房内进行介入手术的人员最多为 5

人。拟配备分体铅衣 5套、铅围脖 5件、铅帽子 5件，个人防护用品具有 0.5mm厚铅

当量；同时拟配备铅手套 5副，防护铅当量不低于 0.025mmPb，满足标准要求。

②根据《医用 X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及《放射诊断放射防

护要求》（GBZ 130-2020）要求，第一术者位在进行透视时，应使用床下铅帘及悬吊

铅帘进行局部遮挡，其防护铅当量不低于 0.25mmPb。

本项目 DSA装置拟配备铅悬挂防护屏 1件、铅防护吊帘 1件、床侧防护帘 1件、

床侧防护屏 1件，辅助防护设施具有 0.5mm厚铅当量，满足标准要求。

③根据《医用 X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及《放射诊断放射防

护要求》（GBZ 130-2020）要求，对病人病灶进行照射时，应将病人病灶以外的部位

用铅衣等进行遮盖，以避免病人受到不必要的照射，这些屏蔽体应具有不低于 0.25mm

厚的铅当量。

本项目拟配备有铅橡胶颈套、铅橡胶性腺防护围裙（方形）或方巾等个人防护用

品，应根据实际情况，对病人病灶以外的部位进行遮盖，个人防护用品具有 0.5mm厚

铅当量，满足标准要求。

④在满足诊断要求的前提下，每次使用射线装置进行诊断之前，应根据诊断要求

和病人实际情况制定最优化的诊断方案，选择合理可行尽量低的射线照射参数，以及

尽量短的曝光时间，减少工作人员和相关公众的受照射时间，也避免病人受到额外剂

量的照射。

⑤本项目所有辐射工作人员必须配备个人剂量计：建议采用双剂量计检测方法

（分别佩戴于铅围裙外锁骨对应的领口位置、铅围裙内躯干上）；放射科应配置 1台

环境辐射巡测仪。

（4）其他安全措施

①电缆应以地沟形式在地坪以下部位布设，并在非主射方向以“U”形从地坪下

方穿越墙体。

②介入科医护人员等相关辐射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避免因使用不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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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机器故障。辐射工作人员参加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或放射诊疗培训合格证后方

可上岗。

③DSA机房控制室应张贴相应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流程。

10.2三废的治理

（1）废气治理措施

本项目 DSA机房动力排风装置拟采用吸顶式机械排风扇，排风口位于机房吊顶

处，管道布设于机房吊顶处，最终连接至建筑总排风井。应避免有用线束直接照射通

排风系统的管线口位置，通排风系统管道宜采用非金属管材，管线口应使用铅板或辐

射防护板进行屏蔽防护。

DSA 在曝光过程中产生的微量臭氧和氮氧化物经吸顶式机械排风扇处理后对环

境影响较小。

（2）射线装置报废处理

按照《浙江省辐射环境管理办法》要求：本项目DSA装置报废时，建设单位应对

射线装置内的高压射线管进行拆解，并报颁发辐射安全许可证的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核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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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环境影响分析

11.1建设阶段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 DSA利用原胃肠机房进行简单装修改造，无土建施工，因此建设阶段对

外环境的影响很小、并且是短暂和可逆的。项目建设阶段不会产生电离辐射影响。

针对设备的调试，本环评要求拟新增 DSA装置的安装、调试应请设备厂家专业

人员进行，医院方不得自行安装及调试。在 DSA 装置安装调试阶段，应加强辐射防

护管理，保证各屏蔽体及防护措施到位，在机房门外设立电离辐射警告标志，禁止无

关人员靠近，防止辐射事故发生。由于设备的安装和调试均在机房内进行，经过墙体

及防护门窗的屏蔽和距离衰减后对环境的影响是可接受的。设备安装完成后，医院方

应及时回收包装材料及其它固体废物并作为一般固体废物进行处置，不得随意丢弃。

11.2运行阶段对环境的影响

11.2.1工作场所周围环境辐射水平估算

为预测 DSA 建成后运行期的辐射影响，本报告表采用浙江金华广福肿瘤医院目

前已投入运行的 DSA 进行类比（数据源于《浙江金华广福肿瘤医院核医学及医用射

线装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浙辐监（YS）字 2016第 113号）），

可比情况详见表 11-1。

表 11-1 DSA射线装置可比性分析

内容
类比项目

（浙江金华广福肿瘤医院）

本项目

（龙游县人民医院）

技术参数

（最大管电压/管电流） 125kV/1250mA 125kV/1000mA

主要设备 DSA DSA

机房面积（m2） 37.6 44.6

防护

设施

四周墙体
24 cm实心砖+2cm防护涂料

（4.0mmPb）
24cm实心砖+2cm防护涂料

（4.0mmPb）

门 内衬 3mm 铅板（3.0mmPb） 内衬 3.5mm铅板（3.5mmPb）

窗 3mmpb铅玻璃（3.0mmPb） 18mm 铅玻璃（3.6mmPb）

顶棚
12cm混凝土+1.5cm防护涂料

（3.0mmPb）

12cm混凝土+1.5mm 铅板

（3.0mmPb）

地板 /
12cm混凝土+2cm防护涂料

（3.5mm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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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1-1类比可行性分析可知，本项目 DSA设备参数小于类比项目，本项目 DSA

装置机房防护水平与类比对象机房相当，本项目 DSA装置机房面积略大于类比对象

机房。通过浙江金华广福肿瘤医院 DSA机房竣工验收监测数据，可预测本项目 DSA

机房周围环境的辐射环境影响。浙江金华广福肿瘤医院 DSA 机房竣工验收监测数据

详见表 11-2，监测点位图详见图 11-1。

表 11-2 浙江金华广福肿瘤医院 DSA机房周围 X-γ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

点号 监测点位置

监测结果（nSv/h）

射线装置未运行时 射线装置运行时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1 医务人员进出门外 30cm处 178 4 189 4

2 医务人员进出门观察窗外 30cm处 181 5 184 4

3 控制室观察窗外 30cm处 204 6 215 4

4 缆线进出口处 232 7 238 7

5 机房西北墙外 30cm处 243 5 255 9

6 机房西门外 30cm处 182 5 196 5

7 机房西门观察窗外 30cm处 195 6 196 4

8 机房西南门外 30cm处 194 3 196 4

9 机房西南门观察窗外 30cm处 187 4 192 4

10 机房南墙外 30cm处 250 11 258 6

11 机房东墙外 30cm处 198 3 211 5

12 机房楼上距楼面 30cm处 220 3 224 6

13 机房楼下距地面高 170cm处 186 8 195 4

14 医生操作位（铅衣后第一手术位） 140 10 3400 120

注：（1）监测工况：95kV，900mA。
（2）监测值未扣除宇宙射线的响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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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浙江金华广福肿瘤医院 DSA装置机房竣工验收监测点位图

由表 11-2监测结果可知，DSA装置运行时机房外辐射剂量率未显著提高，满足

《医用 X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和《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

130-2020）规定的 2.5μSv/h控制目标值。本项目 DSA 机房屏蔽设计与类比项目机房

相当，因此本项目机房屏蔽设计能够符合《医用 X 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

（GBZ130-2013）的要求，同时符合《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 130-2020）的

要求。

11.2.2人员有效剂量估算

（1）预测参数选取

根据医院预计最大工作量保守假设，每月的病人数为 80 人，每台手术曝光时间

取 30min，工作人员介入操作过程穿戴好辐射防护用品。

（2）估算公式

剂量估算公式按照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UNSCEAR）--2000 年报告

附录 A，X射线年有效剂量估算公式：

HE·r=Dr×t×k×10-6 （11-1）

其中：

HEr：X射线外照射人均年有效剂量当量，mSv/a；

Dr：X射线空气吸收剂量率，nG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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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射线照射时间，h/a；

k：剂量转换系数，Sv/Gy，取 1。

（3）职业剂量估算

①控制室职业照射剂量估算

根据类比项目 DSA 装置控制室的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辐射剂量率与未开机时

相比未明显升高，表明辐射工作人员位于控制室拍片操作时不会受到额外的辐射照

射。辐射贡献主要为室内介入时操作所致。

②机房内人员职业照射剂量估算

根据医院预计最大工作量保守假设，每月的病人数为 80 人，每台手术曝光时间

取 30min，在上述偏保守的条件下，工作人员介入操作过程穿戴好辐射防护用品。利

用公式（11-1）估算，居留因子取 1，类比项目术者位铅衣后的辐射剂量率 3400nSv/h，

扣除 DSA装置未运行时的环境辐射剂量率 140nSv/h，可计算出介入工作人员接受的

附加年有效剂量约为 1.56mSv。

本项目 DSA机房下方为口腔 CT机房，根据龙游县人民医院口腔 CT机房辐射工

作人员 2019 年度的个人剂量检测统计结果可知，其辐射工作人员年剂量最大值为

0.445mSv。

表 11-3 龙游县人民医院口腔 CT机房医生的个人附加年有效剂量检测值

序号 姓名

检测结果 (mSv)
2019年
第一季度

2019年
第二季度

2019年
第三季度

2019年
第四季度

合计

1 张艳文 0.007 0.024 0.072 0.007 0.110
2 程渡 0.027 0.007 0.051 0.049 0.134
3 钟敏 0.048 0.235 0.104 0.058 0.445
4 周冰 0.021 0.119 0.064 0.059 0.263
5 刘顺 0.037 0.100 0.088 0.094 0.319
6 赖华新 0.042 0.077 0.040 0.043 0.202
7 黄盛 0.046 0.054 0.123 0.061 0.284
8 黄钰胜 －－ －－ 0.087 0.062 －－

注：黄钰胜为 2019年第三季度新增放射工作人员，故无第一季度、第二季度数据。

叠加口腔 CT拍片过程所收到的辐射影响，介入工作人员接受的附加年有效剂量

约为 2.0mSv。

③职业照射剂量估算小结

由上述①~②的类比分析及剂量估算可知，本项目所致 DSA工作人员年有效剂量

恋羽
Square

恋羽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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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符合《电离辐射防护和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要求，同时也满

足本项目提出的职业照射年剂量约束值（不超过 5mSv）的要求。

（4）公众剂量估算

①机房外相邻区域公众剂量估算

结合类比项目监测数据及公众居留因子，在正常使用条件下，DSA机房周围公众

成员活动范围内辐射有效剂量与 DSA装置未运行时的环境辐射剂量率差值最大位置

是：机房西门外 30cm处，辐射剂量率为：196nSv/h，居留因子取 1，扣除 DSA装置

未运行时的环境辐射剂量率 182nSv/h，则公众接受的附加年有效剂量约为 6.72×

10-3mSv。

②公众剂量估算小结

根据估算结果可见，本项目机房邻近区域公众及评价范围内环境保护目标人员所

受的年有效剂量满足《电离辐射防护和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及本

项目提出的公众年剂量约束值（不超过 0.25mSv）的要求。

11.3事故影响分析

11.3.1辐射事故情况

DSA装置可能发生的辐射事故情况如下：

（1）工作人员或病人家属尚未完全撤离 DSA机房时，设备开机，会对工作人员

或病人家属产生不必要的 X射线照射；

（2）工作人员误入正在运行的机房引起误照射；

（3）DSA的 X射线装置工作状态下，没有关闭防护门对人员造成的误照射。

11.3.2 辐射事故等级分析

本项目为医院核技术应用项目，使用的是 II类医用射线装置，X射线能量较低，

曝光时间比较短，为一般辐射事故。

11.3.3 辐射事故防范措施

（1）建立建全辐射安全管理机构，加强管理

医院成立了辐射放射防护安全管理小组，负责制定放射诊疗管理相关制度与预

案，拟定工作计划组织实施；对全院辐射安全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定期对放射

诊疗安全事件进行演练，针对演练不足进行持续改进。

（2）完善各项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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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制定了放射事件应急处理预案、电离辐射危害告知、放射防护检测与评价制

度、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制度、受检者防护与告知制度、设备维修保养制度、

医用 X射线诊断质量保证方案、放射诊疗许可证管理制度、放射诊疗安全防护管理制

度、操作规程等。要求医院对已有制度修订更新，将本项目所涉及的射线装置纳入辐

射防护管理，各辐射工作场所日常工作中严格按照各种制度执行，防止辐射事故的发

生。

（3）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使设备处于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4）机房应当设置信号指示灯和门灯联锁装置，划分警戒控制区。

如果职业人员在防护门关闭后未撤离机房，则可利用机房防护门内与控制室设置

的人工紧急停机、开门按钮，避免事故发生。防护门与设备之间设置门机联锁装置，

防护门上设置警示信号灯。每当打开防护门时，立即断电并停机，不致出现误照射。

（5）对辐射工作场所定期开展巡查工作，主动询问辐射工作人员及时发现问题，

定期联系有资质单位做好防护检测工作及机器性能检测。

11.3.4 事故应急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709号）第四

十条、《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保部令第 18号）有关

规定，医院已制定了《放射事件应急处理预案》。

医院在落实本次环评提出的环境事故风险防范措施，按要求落实辐射事故应急预

案，并定期进行演练的前提下，能够有效控制事故的发生，并将辐射事故的影响控制

在可接受水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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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辐射安全管理

12.1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的设置

12.1.1机构设置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

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使用II、III类射线装置的单位应设有专门的辐

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专职负责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工作；辐射工作人员

必须通过辐射安全和防护专业知识的培训和考核。

本项目建设单位已按照国务院第 449号《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

例》、《辐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卫生、

环保等行政主管部门的规章制度，成立了辐射放射防护安全管理小组，落实辐射安全

管理工作，并明确了相关成员名单及职责。

12.1.2辐射人员管理

（1）个人剂量检测

①医院现有 43名辐射工作人员，辐射工作人员全部配备了个人剂量计。

②根据最近 1年（4个检测周期）的个人剂量检测统计结果，医院所有辐射工作

人员年累积受照剂量均不超过职业年照射剂量约束值 5mSv，且单个季度个人累积受照

剂量不超过 1.25mSv。

（2）辐射工作人员培训

医院拥有较稳定的放射诊疗技术队伍，现有辐射工作人员（放射诊疗人员）按照

计划分批次参加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或放射诊疗培训，保证所有辐射工作人员持证上

岗。

环评要求：

本项目拟配备医护工作人员 5人，拟从医院现有辐射工作人员中调配，本项目运

行后，介入医生将不再兼职其它辐射工作。人员配备情况基本符合《放射诊疗管理规

定》与《大型医用设备配置与使用管理办法》的要求。

（1）辐射安全和防护专业知识培训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和《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

安全和管理办法》要求，所有辐射工作人员必须通过辐射安全和防护专业知识培训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和考核，尤其是新进的、转岗的人员，必须取得岗位培训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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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持证上岗，并按时参加复训。

目前医院 43名辐射工作人员，其中有 40名人员于 2018年 6月-2020年 2月参加

了浙江卫生计生监督微信公众号上的放射防护培训并考核合格；其余 3名人员未见相

关资料，详见附件 7。

建设单位应安排相关辐射工作人员（放射诊疗人员）参加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或

放射诊疗培训，保证所有辐射工作人员持证上岗。

（2）职业健康检查

环评要求辐射工作人员上岗前，应当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符合辐射工作

人员健康标准的，方可参加相应的放射工作。上岗后辐射工作人员应定期进行职业健

康检查，两次检查的时间间隔不超过 2年，必要时可增加临时性检查。辐射工作人员

脱离放射工作岗位时，放射工作单位应当对其进行离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

医院43名辐射工作人员，医院已安排其中41名人员于2018年6月9日在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进行了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其中1名人员需复查，其余40人检查

结果均为“未见职业健康损害，可继续原放射工作”；2名人员分别于2019年7月9日、

2019年11月14日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进行了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检查结

果均为“未见职业禁忌症，可以从事放射工作”，详见附件7。

建设单位应安排1名辐射工作人员到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复查，并根据

检查结果安排相关人员工作岗位。该项目建成后，医院应继续安排辐射工作人员到有

资质的单位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每2年一次。

（3）个人剂量管理

环评要求医院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对本单位辐射工作人员进行个人剂量监

测，并建立个人剂量档案，并保存职业照射记录。

医院已委托杭州普洛赛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医院所有辐射工作人员进行长期个

人剂量监测，符合要求。医院 2019年度个人剂量检测报告中相关辐射工作人员的个人

剂量监测结果在 0.106mSv~0.454mSv范围内，最新一期的个人剂量监测报告详见附件

7。

医院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结果均无超标情况，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

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标准要求。医院按照规定对每一个辐射工作人

员建立了个人剂量和职业健康档案，并终生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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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年度评估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的要求，使用射线装置的单

位，应当对本单位射线装置的安全和防护状况进行年度评估，并于每年 1月 31日前向

发证机关提交上一年度的评估报告。年度评估报告应当包括：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

置台账、辐射安全和防护设施的运行与维护、辐射安全和防护制度及措施的建立和落

实、事故和应急以及档案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根据医院提供的资料，医院已按要求进行了辐射安全与防护状况评估，每年定期

上报至发证机关。

本项目 DSA射线装置应用项目正式开展后，医院应将本项目射线装置纳入辐射安

全与防护评估报告，定期上报至发证机关。

12.2辐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使用放射

性同位素、射线装置的单位，应有“健全的操作规程、岗位职责、辐射防护制度、安全

保卫制度、设备检修维护制度、人员培训制度、台账管理制度和监测方案，并有完善

的辐射事故应急措施”。

医院已制定的辐射防护相关环境管理办法与制度，内容较为全面，符合相关要求，

现有规章制度基本满足医院从事相关辐射活动辐射安全和防护管理的要求。鉴于建设

单位目前尚未有介入放射学，尚未有相关的放射防护管理制度，在本项目建设后运行

中，建设单位应根据本项目介入放射学项目的特点，制定和完善以下方面的管理制度，

并对现有制度进行补充和完善，以保证介入放射学工作安全有序开展。

（1）安全管理制度：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制定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

（2）岗位职责：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制定介入放射学岗位职责；

（3）DSA仪器使用和管理制度以及 DSA设备的操作规程。

12.3辐射监测

12.3.1监测仪器

DSA机房应配置 1台环境辐射巡测仪；每个辐射工作人员均已配备个人剂量计，

并建立个人剂量档案。

12.3.2监测计划

医院须定期（每年一次）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辐射工作场所及周围环境进行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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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并建立监测档案，监测数据每年年底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上报备案。射线

装置进行维修前后，应分别进行一次监测；事故发生后，在事故处理前后对周围环境

分别进行一次监测。

建议医院按照表12-1的辐射监测计划执行，并将每次监测结果记录存档备查。

表12-1 工作场所年度监测和日常监测计划一览表

监测

类别
工作场所 监测因子 监测频度 监测设备 监测范围 监测类型

年度

监测
DSA机房

X-γ射线

空气吸收

剂量率

1次/年
按照国家规

定进行计量

检定

防护门外、门缝、控制

室、各侧屏蔽墙外30cm
处及周围需要关注的

监督区

委托监测

日常

监测
DSA机房

X-γ射线

空气吸收

剂量率

1次/季度
按照国家规

定进行

防护门外、门缝、控制

室、各侧屏蔽墙外30cm
处及周围需要关注的

监督区

自行监测

12.3.3原有项目监测执行情况

医院目前所有辐射工作人员均进行了个人剂量监测，2019年度监测结果在

0.106~0.454mSv，并为工作人员建立了个人剂量档案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医院每年

委托浙江建安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对本院核技术利用项目进行一次设备性能和工作场

所监测，监测结果均满足相应标准的要求。本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及时将本项目

涉及的新增射线装置和工作场所的环境监测纳入医院原有的监测计划。

12.4辐射事故应急

龙游县人民医院已经制定了《放射事故应急处理预案》，明确了安全应急小组成

员，以保证本单位一旦发生辐射意外事件时，即能迅速采取必要和有效的应急响应行

动，妥善处理辐射事故，保护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健康与安全。医院原有应急预案内容

较为简单，医院应根据人事变动情况及时调整辐射事故应急小组成员，并明确应急小

组成员紧急联系电话（手机号码）。

为增强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医院应根据国家有关法规的要求，针对核

技术利用项目的具体情况重新制定在事故情况下的应急响应计划，以便能够快速有效

的处理辐射事故，将放射危害的影响降低到最低水平。建议更新制定的放射事故应急

计划应包括：

（1）应急预案启动：发生人员受到异常照射，由放射事故应急小组负责启动应急

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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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故报告：发生事故后事故发现人必须立即报告放射事故应急小组，医院在

事故发生后立即（2小时内）上报环保、公安、卫生计生管理部门，同时积极配合环

保、公安、卫生计生部门做好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工作；

（3）应急物资：包括通讯设备、应急响应文件等；

（4）现场控制：辐照装置立刻切断射线装置的电源及时隔离现场，除了事故处理

人员外，禁止其他人员进出辐射控制区；

（5）患者救治：对受到辐射伤害的人员进行现场急救，而后转到指定医疗机构治

疗；

（6）现场保护：配合区公安部门、卫生计生委、环保部门进行现场保护和调查；

（7）观察患者：对超剂量辐射照射的患者，应定期进行体检；

（8）解除隔离：现场调查结束，查明原因，工作场所检测辐射污染水平正常后，

解除隔离。

（9）评估和总结：对放射事故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和总结，找出原因，为整改提

供依据。

（10）整改：按环保部门、卫生计生委和公安部门联合调查的结论和建议进行整

改，杜绝安全隐患，避免类似事件发生。

医院应根据本单位开展辐射工作的变化，及时修订《放射事故应急预案》，在日

常工作中定期（至少 1次/年）组织辐射事故应急演练，并认真记录、总结，发现隐患

和不足应及时进行整改、完善。

一旦发生辐射事故，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并在 2 小时内填

写《辐射事故初始报告表》，由辐射事故应急处理领导小组上报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及省生态环境厅；同时上报公安部门，造成或可能造成人员超剂量照射的，还应同

时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并及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排除事故。配合各相关部门做

好辐射事故调查工作。

安全医疗，重在防范，医院必须严格遵守《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49号）、《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

护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令第 18号）等相关规定，按照医院的相关

规章制度执行，将安全和防范措施落实到工作中的各个细节，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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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竣工验收

医院应根据项目的开展情况，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

环规环评[2017]4号）的相关要求，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自行或委托

有能力的技术机构编制验收报告，并组织由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环境影响报告表编

制机构、验收监测（调查）报告编制机构等单位代表以及专业技术专家等成立的验收

工作组，采取现场检查、资料查阅、召开验收会议等方式开展验收工作。建设项目配

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后，其主体工程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

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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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结论与建议

13.1结论

13.1.1辐射安全与防护分析结论

（1）辐射安全防护措施结论

本项目 DSA机房屏蔽设计四侧墙体使用实心砖+防护涂料，顶棚使用混凝土+铅

板，地坪使用混凝土+防护涂料，机房设有铅防护门窗，屏蔽厚度满足《医用 X射线

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的要求，同时满足《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

（GBZ 130-2020）的要求。

DSA机房操作室拟张贴相应的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DSA 机房门外拟设电

离辐射警告标志、醒目的工作状态指示灯，灯箱处拟设警示语句；DSA设有“紧急止

动”按钮，机房门拟设闭门装置，设工作状态指示灯与机房门联锁等安全设施。

DSA 机房应配备相应的防护用品与辅助防护设施，其配置要求需按照《医用 X

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和《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 130-2020）

的要求进行配制。

（2）辐射安全管理结论

医院已成立辐射放射防护安全管理小组，负责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医

院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本报告要求，制定和完善相关辐射安全管理制度，以适应当前环

保的管理要求。

医院现有辐射工作人员部分已参加浙江卫生计生监督微信公众号上的放射防护

培训并考核合格，建设单位应安排相关辐射工作人员（放射诊疗人员）参加辐射安全

与防护培训或放射诊疗培训，保证所有辐射工作人员持证上岗。

医院已对现有部分辐射工作人员进行了职业健康监护，根据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建设单位应安排 1名辐射工作人员到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复查，并根据检

查结果安排相关人员工作岗位。该项目建成后，医院应继续安排辐射工作人员到有资

质的单位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每 2年一次。

医院已对现有辐射工作人员进行了个人剂量监测。

13.1.2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1）根据类比分析，DSA机房四周屏蔽墙体、地面、顶棚、地板及观察窗外辐

射剂量率均能满足本次评价采用的 2.5μSv/h的目标控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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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估算，DSA机房内职业人员和周围公众人员可能受到的最大年有效剂量

均满足本次评价提出的 5mSv/a和 0.25mSv/a的年剂量约束值的要求。

13.1.4可行性分析结论

（1）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结论

本项目的建设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第十三项“医药”

中第 5款“新型医用诊断设备和试剂、数字化医学影像设备，人工智能辅助医疗设备，

高端放射治疗设备，电子内窥镜、手术机器人等高端外科设备，新型支架、假体等高

端植入介入设备与材料及增材制造技术开发与应用，危重病用生命支持设备，移动与

远程诊疗设备，新型基因、蛋白和细胞诊断设备”，属于国家鼓励类产业，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

（2）实践正当性分析

医院实施本项目，目的在于开展放射诊疗工作，最终是为了治病救人，在项目运

行时采取了相应的屏蔽、个人防护和辐射安全管理等措施，其获得的利益远大于辐射

所造成的损害，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关

于辐射防护“实践的正当性”的要求。

（3）选址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拟建的辐射项目位于龙游县人民医院住院大楼裙楼二层放射科，项目用地

属于医疗卫生用地，周围无环境制约因素。本项目拟建辐射工作场所实体边界外 50m

评价范围无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居民区及学校等环境敏感

区。项目运营过程产生的电离辐射，经采取一定的辐射防护措施后不会对周围环境与

公众造成危害，故本项目的选址是合理的。

（4）项目可行性结论

综上所述，龙游县人民医院 DSA射线装置应用项目的选址合理；项目符合产业

政策和实践正当性，在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各项辐射管理、辐射防护措施后，其运行时

对周围环境和人员的影响能够满足辐射环境保护相关标准的要求，因此从环境保护和

辐射安全角度分析，该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13.2建议与承诺

13.2.1 建议

医院应加强辐射安全教育培训，提高职业工作人员对辐射防护的理解和执行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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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措施的自觉性，杜绝放射性事故的发生。

13.2.2承诺

（1）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环评报告的要求补充和更新相关辐射安全管理规

章制度及辐射事故应急预案，保证各种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的有效执行，并对应急预

案定期进行演练、总结。

（2）DSA设备相关辐射工作人员及后续新增辐射工作人员参加辐射安全与防护

培训或放射诊疗培训合格证后方可上岗，并按时接受再培训。相关辐射工作人员配备

个人剂量仪，每三个月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个人剂量监测，并建立个人剂量档案；相

关辐射工作人员进行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职业健康检查，每一年或两年委托委托相

关资质单位对其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建立职业健康档案。

（3）严格执行辐射监测计划，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4）在本次环评报告取得批复后及时重新申领辐射安全许可证；在本项目新增

DSA装置调试正常后，及时组织开展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编制验收报告，经

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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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审批

下一级环保部门预审意见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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